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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稀缺产生产权的认识是肤浅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提出社会

化大生产要求建立社会公有制，认为生产工具的性质决定所有制的性质和形式无法解释

诸多实际中的所有制现象。 义章认为，在资源稀缺前提下之所以要求建立所有制，概由人

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所使然，因此，应以人的需求的满足为准则来评判和选择特定社会制度

性质的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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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生产关系为主线，认为在生产关系的整体构架

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形式居于决定和主导的地位，表现为一定的生产资料

所有制形式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一定地位和相互关系、一定的交换关系和一定的

产品分配关系。 正如马克思所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

本身分配的结果。 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咱

就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已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来看，主要可以归结

为两大类：一类是公有制．一类是私有制（这其中又可以演变出不同的子类。

比如，公有制就有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

的公有制等，私有制则有奴隶社会的私有制、封建社会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社

会的私有制等等）。当然，公有制和私有制也可以结合起来，成为混合所有制，

如以公有股占控股地位的股份制，以私有股占控股地位的股份制。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所有制的产生并推动着人类经济社会所有制形

式变化的呢？为此，我们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观点。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起源及其变迁问题基本观点的评论

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探讨了隐藏在所有产权背后、决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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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权产生的一般致因，或者说共有致因；同时，也探讨了产权变迁的原因。

我们先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起源理论。

概括起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起源的解说主要有三种理论：

第一种理论是伊夫·西蒙和亨利·泰泽纳·迪蒙塞尔所阐述的“交易费

用节约说”（亨利·勒帕日， 1985）。这种理论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界定产

权（实指私有产权）需要花费交易费用，不界定产权（产权模糊，实指公有产权

状态）也要花费交易费用。 如果人们认为界定私有产权的交易费用低于在公

有产权状态下的交易费用，产权（即私有产权）就出现了。

第二种理论是诺斯和罗伯特 ·托马斯所阐述的“人口增长说”（诺斯、托马

斯， 1989 ；诺斯， 1991) 。这种理论认为，人口的增长导致资源稀缺，进而加剧资

源利用上的竞争，由此要求建立产权。产权的建立和激励机制的形成与变迁

促进经济发展。

第三种理论是 Demsetz( 1967）所提出的“商业活动增加，资源稀缺说飞

这种理论认为，资源的相对价格因资源的稀缺度提高而提高，而资源稀缺度提

高的原因在于人类商业活动的增加。当资源相对价格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建

立私有产权的成本就低于可能性的收益，于是，私有产权就产生了。

我们可以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起源的致因概括为“资源、稀缺说”。显

而易见，第二、第三种理论是分别从“人口增加”、“商业活动增加”的角度论述

资源的相对短缺产生产权的；第一种理论表象上是论述人们对交易费用的比

较，因而是从成本一收益分析角度，从收益最大化角度揭示产权产生的致因 ，

但其本质依然是“资源稀缺说”。这是因为，只有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资源有

限就是“产出”、“收益”有限），人们才会比较交易费用，比较成本一收益。因

此，“交易费用节约说”的实质也是“资源稀缺说”。

应当承认，“资源稀缺”是导致产生各类产权、所有制现象的深层致因．因
而是各类产权、所有制的共有起源。

十分明显，如果世界上的资源（使用价值）供给是无限的（即不存在稀缺

性），那么，人们就不会对它们进行占有，产生明确划分所有制、所有权、产权的

问题。如大自然中的阳光、空气等就是如此。

只有当资源具有稀缺性，它才会引起人们对它的归属的争议并对它进行

权属划分，才会产生所有制、所有权、产权问题。 具体说来，世界上一切不可再

生的资源都是稀缺的，所以它们都是有主的，它们都是界定在具体所有权之下

的资源；同时，世界一切可再生但供给不充分的资源也都是有主的，它们也是
界定在具体所有权之下的资源；再有，世界上一切人类劳动的产品也都是稀缺

的（因为劳动总是稀缺的），所以，一切劳动产品同样都是有主的，一切劳动产

品都是归属于一定的所有权之下的劳动产品。

认识到资源的稀缺性是产生产权的深层致因，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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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成分，可以使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所有权的理论往前大大推进一步。 但

是，如若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一步，那还是相对肤浅，很不彻底的。 我们还需要

进一步深入“探源”一一为什么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所有制、所有

权、产权问题呢？笔者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探求是肤浅的、零碎

的，并没有进行更深层次上的理论抽象。

我们知道，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迁归为两种模式：一种是自下而上、源

于个人或团体以利益为基点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气再一种是自上而下、源于国

家或政府以权力为基点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可以看出，以上两种制度变迁

的模式都是从制度变迁动力角度进行阐释的。 这种阐释制度变迁的分析角度

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揭示了隐藏在制度变迁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启

示人们探索为什么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产生所有制、产权。 然而，这种具有积

极意义的阐释事实上缺乏深刻性。 因为，就“诱致性制度变迁”来说，仅仅指出

“追逐利益”是个人和团体进行制度变迁的动力还是很不够的。 因为利益分为

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等等，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人

们为什么要追求以上诸种利益？再就“强制性制度变迁”来说，虽然这一理论

探讨了政府推行制度变迁的原因：一方面，推动制度变迁是为了降低交易费

用，促使社会产出最大化P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政府租金最大化，其中包含了政

府公务员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现实社会中的“部门权利化、权力利益化、利益

法规化”，政府部门乱收费、乱摊派，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盛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 。 对此，诺斯将其概括为“国家悖论”（诺斯， 1991) 。 然而，诺斯并没有进一

步阐释“国家悖论”的背后致因 。 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什么是决定产权变

迁的根本致因”、“为何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必然产生产权”两个重大问题就都
没有作出足够深刻的阐述。

三、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所有制变迁闯题认识上的缺陷

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生产资料所有制属于生产关系，

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关系演化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演

化的决定因素。具体说来，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

单个原始人无法和大自然抗争，只有结成集体，才能从事有意义的经济活动，

由此决定了简陋的生产资料必然是公有的；由于劳动果实总是短缺的，又决定

了劳动产品（主要是食物）也必然是公有的，且进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应当说，

原始社会的公有制是完整的，它既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

制。 当然，它这种完整的公有制是低级形态的公有制。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于是，某些部

落酋长开始将其据为己有；同时，个体或家庭也可以单独从事经济活动了。 由

此，劳动产品就自然归个体或家庭所有，于是，私有制出现了 。 这以后，随着生
• 42 



张昆色：所育制起源及真变迁致因新探

产力的不断发展，又出现了不同社会形态的私有制。

如上所述，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时，所要求的生产

资料以及生活资料都是公有制，在当人类经济冲破自然经济的束缚，进入到社

会化大生产的阶段时，则要求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实现远比原始社会范围更

广、程度更高的公有制。 且认为，人类的社会化大生产是由资本主义首创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各个企业的生产是以许多人共同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 这种大生

产使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生产资料的使用和产品都社会化了。

第二，整个社会生产联结成了一个五相依赖的整体。 不仅一个个企业内

部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存在着密切的分工，而且，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之间也

构成了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社会生产整体，任何一个企业和部门，

如果离开了别的企业或部门的协作，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

第三，企业为日益扩大的市场生产。表现为各个分散的地方市场逐渐汇

合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并进一步形成世界市场。 这样，每个企业部门的生产就

不仅是为了某一地区的需求，而且也是为了广大国内市场以至整个世界市场
的需求。

笔者认为，用以上三点证据来说明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社会占有产权

（即要求实现全社会占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其论证并不严谨。

首先，就第一点来看，在一切社会化生产的企业里 ，生产过程确实是由许

多工人分工协作进行的，这与一个生产单位几乎各自独立地、分散地从事生产
活动是不一样的；同时，在一切社会化生产的企业里，生产资料（如自动化生产

流水线等〉由许多人共同操作使用的，这与过去单个人他川简单的生产资料
（如手工工具〉进行生产不同；此外，在社会化生产条件r- ，劳动产品是许多人

共同劳动的成果，这一点也与个体劳动的成果不同。 但依据以上三点，并不能
必然得出生产资料及其产品必须由社会来占有这一结论。

十分明显，社会化大生产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个体小生产的区别是：前者

的生产单位是集体劳动组织，后者是个体劳动组织；前者的各个生产单位之间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后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虽然，集体不同于个

体，但集体也不同于社会。 我们不能将“集体”换成“社会”。 当劳动以集体的
方式进行，生产资料以集体的方式使用，产品表现为集体劳动的结晶时，它所
要求的产权形式，为何不能是集体所有制而非得是社会（全民〉所有制呢？

其次，就第三点来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者的确不仅为特定

地区的狭小市场生产，而且也为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生产，这是商品经济发

展的必然趋势。 但从这一发展趋势中也未必能得出生产资料及其产品必然要
由社会来占有的结论。

因为，商品经济发展的规模再大，其经济关系也是等价交换关系。 而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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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的经济关系，是以产权分别属于不同的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为前提的。

因此，用市场规模扩大化的趋势得出产权的统一化趋势，结论是缺乏说服力

的。事实上，市场规模的扩大，必然要引起同一行业内部生产经营者数量的增

加和独立产权关系的扩大。从这一点来看，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不会引起产

权的高度统一化，反而会引起产权的高度分散化。 当然，商品经济优胜劣汰的

自由竞争机制会自发地促使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会出现垄断企业和垄断资本，

但垄断企业、垄断资本的产权形式并不是社会占有的产权形式；况且，有政府

宏观干预的市场经济，还要采取种种措施防止垄断企业、垄断资本的出现。因

而，即使从市场竞争这一角度分析问题，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也是不会出现大

一统的高度集中的社会占有的产权形式的。

最后，我们对“第二点”进行分析。从这点来看，生产社会化造成了各个经

济单位彼此协作、互相联系的复杂经济关系，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

就在客观上需要由社会来统一计划决策，统一组织生产．以维持社会经济有计

划、按比例地发展，从而要求变革产权占有上的非社会形式，实现社会公有的

产权形式。

这种推论，从纯逻辑、纯理论的角度来看，似乎是顺理成章、无可挑剔的，

但是，深入地分析就可看出，这种推论也有着疏漏之处。

须知，计划经济要全面并取代市场经济，它必须具备一个刚性的前提，即

要首先确保计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及时性，否则，计划充满了失误且又反应

迟钝、滞后，那还有优越性可言吗？还能取代市场经济吗？

那么，人们是否可以在高度集中的层次上（比如，在国家的层次上）来科学

有效地组织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呢？

关于这一点，前苏东国家以及我国传统计划经济的实践都已充分证明 ，这

在事实上是很难办到的；而且，生产力越发达，计划决策层次越高，就越难以办

到。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即计划决策的集中

化与社会生产、消费活动日趋复杂化的矛盾。在这个内在矛盾中，一极是计划

决策的日益集中化；另一极是社会分工日趋细密，新行业、新工种、新产品不断

出现，人们的需求丰富多彩、千变万化。这两种趋势就使统一计划决策难以保

持应有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及时性，从而也就难以有效地配置资源并推动社会

化的生产力发展，基于此，我们从“生产力标准”出发，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社会化大生产并不必然要求社会占有产权。

事实上，笔者以上的结论是可以得到大量的历史事实的验证的。

先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例。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初期以及

20 世纪的 50 年代，欧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推行了“国有化”政策，拉美以

及非洲的大批新独立国家也推行了“国有化”政策。 一时间，“国家公有制”占

据了国民经济的相当比例。以法国为例，在 1945～1946 年的国有化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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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掌握了法兰西银行、四大信贷银行以及大部分的保险业，掌握了全部的电

子工业、瓦斯工业、煤炭工业和铁路运输，掌握了 1/3 的航空业、冶金工业，掌

握了 1/2 的汽车工业和军火工业。从总体上看，法国当时国有企业的产量达

到了全国工业产量的 1/5～1 /3，职工占到了 1/5 。 再以意大利和原联邦德国

为例。在二次战后初期的国有化运动中，意大利的国有企业在邮政、电讯、铁

路和煤气四大基础产业中占 100%，在电力部门中占 75%。原联邦德国的国

有企业在邮政、电讯、铁路部门中占 100% ，在电力工业中占 75%，在煤气工业

中占 50%。。这以后，世界出现了新的科技革命，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化

大生产程度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可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国

家却又掀起了“重新私有化”的浪潮，对于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来越高、国

家公有经济越来越萎缩、私有经济越来越扩张的现象又当如何解释呢？

再以我国建国以后的经济建设实践为例。众所周知，建国初期，我国即进

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以后，经过不断的“过渡升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生

产资料公有的成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最高程度，然而，那时的国民经济

却落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数据显示，在 1978 年的我国工业产值中，全民企

业占 77. 6%、集体经济占 22. 4% ，个体私营经济几乎不存在 。③粉碎“四人帮”

之后，举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有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程度在改革开放之后是越来越高了。

然而，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已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和销售收入的

40%以上，占全国商业销售总额和零售总额的 60%以上，民营经济提供的就

业岗位占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 3/4 以上。就整体来看，我国非公有经济占

GDP 的比重已超过了一半。①由此，以上事实似难以佐证“社会化大生产要求

社会占有产权”的传统理论。

进一步深人分析，我们还看到，传统政治经济学不仅用较为具体的“社会

化大生产”的生产力致因阐释近现代社会公有制产生的必然性，而且，中国版

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还以生产力基本要素之一的“生产工具”的先进

与否为依据来阐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深层致因 。 比

如，我国解放以后生产力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总的水平仍然比较低，特别

是在部门、地区的发展上很不平衡。 与这些差别很大的生产力相适应，客观上

就要求建立不同性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按照以上观点来理解，我国农村之

所以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个体经营方式，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

国农业生产在许多环节、许多地区还是手工操作。可是，在美国，农业机械化

程度已达到了很高水平，其有机构成水平整体上高于工业〈数据显示， 1977

年，美国工业中每个职工占有的资本不到 10 万美元，而每个农业劳动者平均

占有的资本为 12. 1 万美元町，但仍普遍采取少数人经营方式以及家庭经营

的方式。 再如，各国邮电业长期以来都是人工分拣信件、人工送报送信，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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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操作占很大比重，可却一直是国有化、公有化程度最高的经营单位。 又

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盐铁专营制度（即国家专营制度），须知，那时的盐

铁生产也属于手工生产，却一直不是个体所有，而是封建国家所有。

总之，传统政治经济学对所有制形式演变的致因阐释是有诸多漏洞的。

为此，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需要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合理成分，并从

新的视角深化探索这一问题。

四、对所有制（产权）起源及其变迁致因的新探讨

笔者认为，深入探讨如上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通过揭示如上问题．

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人类社会所有制变迁的根本致因，可以帮助我们理性地选

择最佳的所有制形式。

我们首先需要探讨为什么在资螺短缺的状态下必然产生“所有制”？

笔者认为，人类需要资源（使用价值），是因为资源是保证人类生存并促进

人类发展的必需条件。在资源供给无限的情况下，各个社会成员对资源的消

费也是元限的，从而就没有必要界定资源的所有权界限；而在资源短缺乃至严

重短缺的情况下，如果不界定资源的所有权，就会出现对资源的无序占有、无

序消费现象。比如，在原始社会，如果不认定食物是公有的进而不对之进行平

均主义分配的话，那么，势必就会产生强者果腹元忧而弱者倒毙饿死的现象c

这显然不利于维持整个部落的生存与发展，即不符合原始人总和利益的最大

化原则。于是，对消费品实行部落公有且进行平均分配就成为最为理性的选

择了。同理，在我国现代社会矿产资源整体短缺的情况下，如果不界定矿产资

源的所有权，不将其明确界定为国家所有，就会出现无序占有、疯狂采挖，占有

者大发横财，人民与国家利益受损，进而危及全体人民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所以，矿产资源的最佳所有制形式，是国家公有。当然，矿产资源国有并不妨

碍矿产资源“国有民营”，只要对参与矿产资源开发的民营经济进行科学有效

的宏观管理并对其所获收入进行科学合理地分配再分配，也是不会妨碍资源

的科学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 但前提必须是矿产资源、国家所有，

这个基本点不能改变。 又如，对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餐饮业来说，实行产权

的基本私有，有利于各个餐业老板展开充分竞争，消费者可从中受益，充分满

足自己个性化的需要。 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对餐饮业实行私有民营是最

佳选择；反之，实行“公有”则是不当选择。

总之，在资源、短缺的前提下，如何能最为有效地保证人们公正、公平地维

护生存并促进发展，也就是，如何能保证社会利益总和的最大化，应成为社会

理性选择所有制形式的基本依据。不过，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社会利益是

社会个人利益的总和，或者说，社会利益的微观表现是个人利益；也可以说，社

会个人利益的实现程度、满足程度是检验社会利益的最终标尺。因此，只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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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充分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时（注意，是

“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社会总和的利益才能实现最大化。

为了进一步研究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对所有制的决定

作用，我们还需要依据不同的标识对二者进行细致的种类划分。

首先，我们对资源的短缺类型进行划分。笔者认为，从致因上来分，资源

的短缺有存量约束型、技术约束型、工期约束型（有资源存量、有技术，只是生

产周期长，因而在生产周期内形成短缺）三类；从种类上划分，则有生产资料短

缺和消费资料短缺两大类（这其中又可分化出许许多多小的分类来）；从时态

上来分，则有暂时性短缺和持续性短缺（或短期性短缺和长期性短缺）之分。

其次，我们再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进行分类。笔者认为，这可以分成

两大类：一类是按生存与发展的“主体”分，可分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集

体（或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

求；再一类是按“时态”划分，可分为当前的生存和发展需求、长远的生存和发

展需求两类。

笔者认为，决定人类经济社会所有制性质和形式的，就资源的短缺类型来

看，主要表现在按“时态”划分的短缺类型上；而就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求

的类型来看，则主要表现在按“主体”划分的相应类型上。具体说来，如果某种

资源的供给是持续短缺的，那么这种资源或者生产就应实行高层次的公有制，

如全民（国家）公有制。这是因为，在某种资源持续短缺的情况下，如果任由产

权多元化，只能造成占有资源者囤积居奇、大发横财、大得其益；而无法占有

者，则必须为获取这种资源付血高昂的代价。这种状况，各利益集团或各个社

会单位以及社会个人显然无法公平、公正、合理地实现满足各自生存与发展的

需求。 由此，只有实现持续短缺资源的公共所有，才能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

才能实现社会成员在生存与发展问题上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反之，在资源处

于短期短缺的情况下，则应实现所有权的多元化，国有、集体所有、个体私有，

以及公私混合所有皆可实行之。 这是因为，短期短缺意味着短缺之后的丰足，

意味着短缺与丰足在动态上的交替出现，而这正是商品供不应求、供过于求价

值规律自发调节的具体体现。 由此，对于这种情况，就可以采取市场经济的产

权方式，而市场经济的产权形式是多元的，当然，其中居主流地位的是非国有

形式。

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求的分类来看，按“主体”分类的“需求”是决

定所有制姓“公”或姓“私”的主要因素。 这是因为，不同范围的所有制内的经

济活动，满足不同范围内的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 由此，那些满足社会公共需
求的资源或生产经营单位，就宜采取公有的产权形式，土地、矿产、交通、能源

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就是如此；而那些满足人们个性化需求的生产经营单位，就

宜实行私有产权，如服装、餐饮、美容、娱乐等行业就是如此。当然，必须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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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公有乃至国家公有的生产经营单位，其经营权是可以多元化的，既可以国

有国营，也可以国有民营，或者公有私营。哪种方式效率高、整体效益最大化，

就可以采取哪种经营方式。因为，国有民营、公有私营并不意味着利益分配的

不合理，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及了。再一点，必须实行产权公有乃至国家公有的

生产经营单位，之所以可以实行国有民营、公有私营，而且，在商品经济（亦即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民营、公有私营还应是公有产权的主流经营形式，其深

层原因在于产权安排的宗旨是为了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整体利益最大化的需

求，而这种整体利益最大化最终要体现为具体的各个社会成员的个性的全面

自由发展，而在商品经济（亦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私营方式具有直接面

向消费者、直接满足消费者消费需求的特征，所以，国有民营、公有私营也就成

为在产权必须公有前提下的理性经营方式了 。

最后，我们对人类社会已有的不同所有制的类型进行一下孰优孰劣的对

比分析。

如上所述，同为公有制，可以采取多种制度性质的公有制；同为私有制，也

可以采取各种制度性质的私有制。显而易见，对公有制、私有制按制度的性质

进行划分，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和私有制（这

广泛地存在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中〉；第二类是商品经济条件

下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商品经济同样存在于诸多社会形态中）；第三类是计划

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私有制经济往往萎缩到几

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但它毕竟还是存在的〉。三种制度下的所有制孰优孰

劣？我们应当选择哪一种制度性质的所有制类型呢？

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是“以人为本”，即以满足

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为准则，更具体地说，要以满足社会成员“个性的全面

自由发展需求”为准则进行理性的选择。

十分明显，自然经济是一种封闭的、停滞的经济。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每

个社会生产单位均以自给自足为目的进行生产活动。由于任何生产单位只能

生产出品种极为有限的最终消费品，而不可能生产出满足自己属下成员所有

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产品，因而，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任何所有制类型，元论是

公有的还是私有的，是官营的还是民营的，都不是理想的体现“以人为本”准则

的所有制形态，更不是促进人的个性全面自由发展的所有制形态。

再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所有制类型。笔者认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体制也无法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准则。这是因为，在产权高度集中统

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生产者考虑的是如

何满足上级计划的要求，而上级计划往往与实际脱节，从而无法有效地实现满

足人们生存与发展需求的目标，因而也难以有效地实现促进人的个性的全面

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当然，在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力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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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满足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然而，人们的共同需要并不

等于人们的个性需要；而且，人们的众多共同需要最终要化解为人们的个性需

要。比如，建立图书馆是满足人们的共同需要，但每个人进入图书馆所选择的

阅读物却是大不一样的。因此，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最终要落实体现在满足

每个社会成员的个性需要上。只有充分实现了人的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才

能使全体人民的需求满足最大化、最优化，而这一点，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是绝对做不到的。

最后，来看商品经济（亦即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商品生产者是

直接为市场生产的；为市场生产，也就是直接为消费者生产。这样，生产经营

者二消费者，两点连成一线，中间没有任何环节层次，岂不在客观上最能体现

“人本经济”的准则吗？而且，商品经济（亦即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优胜劣汰

经济。这种竞争、这种优胜劣汰，事实上是以消费者为中心，争相“邀宠” ，积极

主动，拿效用最佳、付费最低的使用价值取悦消费者，供消费者消费。 在生产

经营者的竞争中，消费者将得到最大的实惠，他们的个性需求（排除不合理的

需求）将获得全方位的最大的满足与张扬……商品经济（亦即市场经济）岂不

是最能体现“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尤其体现人的“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

的需求吗？

当然，对于笔者所提出的“在资源稀缺前提下，以人的个性的全面自由发

展为准则选择具体制度性质的所有制形式”的观点，有人可能提出不同意凡。

他们会说，马克思所提出的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建立在未来

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而在这之前的任何

社会都做不到这一点，因而，不能以“人的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准则选择具

体制度性质的所有制形式。对此，笔者的看法是，“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是人

类所有社会形态的共同需求，因而应当成为人类在所有生产力条件下和在所

有社会形态下选择所有制形式的准则，而“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与“人的个性

的全面自由发展”本质上是相同的，且后者事实上是包容前者的（须知，人的

“发展”必须建立在人的“生存”基础之上）。因而，“人的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

理所当然的应当成为人类选择具体制度性质的所有制形式的准则。 由此观

之，以“人的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准则选择具体制度性质的所有制形式的

观点应该是完全成立的。 当然，人类社会成员的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个

不断进化、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没有完结，因而每个人类时代就有

不同的实现“人的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特征和标准，但这种不同社会时期

的“特征”和“标准”都源于一个共有的、抽象的人的内在属性。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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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iscovery of the Reasons for Origin 

and Changes of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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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skin-deep that people think scarcity gives birth to proper­

ty right in new system economics. In tradi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ople 

think socialized manufacture is based o口 socialism public ownership. Actual­

ly, many ownership phenomena in reality can not be explained by that tools 

of production decide the nature and form of ownership.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demand for living and developing of human beings results in estab­

lishment of ownership under scarcity of resource. And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judge and choose the specific ownership according to human' 

s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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